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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法

本报讯 记者许跃芝从公安部获悉：
公安部近日部署指挥北京、辽宁、湖南、广
东等 12 省区市公安机关，集中开展打击

“伪基站”行动，共摧毁违法犯罪团伙 72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217 名，破获各类刑
事案件 429 起，捣毁“伪基站”设备生产窝
点 4处，缴获“伪基站”设备 96套。

今年以来，湖南、广东等地公安机
关多次接到群众举报称，手机号码被人
冒用发送诈骗短信，或者在银行、机场
等区域手机经常没有信号并收到大量广
告推销短信。经初步调查，这是一种利
用“伪基站”设备作案的新型违法犯罪

活动，并先后发现上海、深圳等地生产
和销售“伪基站”设备的犯罪窝点，设
备销往北京、辽宁等地。

据了解，“伪基站”设备是一种高科技
仪器，主要由主机和笔记本电脑组成，能
够搜取以其为中心、一定半径范围内的手
机卡信息，并任意冒用他人手机号码强行
向用户手机发送诈骗、广告推销等短信
息。此类设备运行中，用户手机信号被强
制连接到该设备上，无法连接到公用电信
网络，严重影响手机用户的正常使用。

据办案人员介绍，犯罪嫌疑人通常将
“伪基站”设备放置在汽车内，驾车在路上

缓慢行驶，或者将车停放在特定区域，从
事短信诈骗、广告推销等违法犯罪活动。
短信诈骗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广种
薄收式”，嫌疑人在银行、商场等人流密
集的地方，以各种汇款名目向一定半径
范围内的群众手机发送诈骗短信；二是

“定向选择式”，嫌疑人筛选出“尾数较
好”的手机号，以这个号码的名义发送
短信，在其亲朋好友、同事等熟人中实
施定向诈骗。利用“伪基站”从事广告
推销，主要是为自己公司的业务寻找客
户，或者从其他单位接单，按量收费。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利用“伪基

站”设备实施违法犯罪，严重危害国家通
讯安全，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损害群众合
法权益。此类设备一旦被别有用心的组
织或个人利用，冒用国家权威部门名义编
造、发送虚假信息，造成的社会影响更是
难以估量。此次集中打击行动是公安部
直接部署指挥、实施集中打击的第一仗，
公安机关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公
安机关提醒广大群众，收到要求转账、汇
款等短信时，一定提高警惕，即使恰好有
汇款需求，也要通过电话与对方核实相关
信息，防止上当受骗，发现有诈骗行为的，
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警。

12 省区市联合行动 摧毁违法犯罪团伙 72 个

公安部集中打击利用“伪基站”违法犯罪活动

去年 10 月的一天，苏先生按约定来
到深圳市宝安机场接一客户。下午 3
时，苏先生刚进入机场，手机就失去了信
号。眼看客户的飞机就要落地，苏先生
只好又开车驶出机场寻找信号，终于在
近两公里外的国道上与客户取得了联
系，并拨通了 10086进行投诉。

次日，客服人员回复苏先生，基站没
有问题，信号是被人为故意屏蔽的。苏

先生非常气愤，手机信号被屏蔽耽误了
他近 1 个小时的时间，还间接造成他在
非指定区域停车被罚款。

自 2012 年 9 月下旬以来，中国移动
深圳公司接到多起类似苏先生的客户投
诉，反映在某些区域手机无法拨打电话，
同时还发现该区域通话业务量骤降的异
常情况。于是，移动公司与深圳市无线
电管理局对此展开了联合调查。

铁拳捣毁“伪基站”
本报记者 许跃芝 实习生 何 悦

没有投保不计免赔险，在理赔时是
否就要被扣除 10%的保险理赔款？近
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
保险公司上诉要求扣除 10%免赔额的保
险合同纠纷作出终审判决，判决保险公
司全额支付 20万元保险理赔款。

某建设公司为本公司的一辆货车在
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责任限额为 20
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去年初，
建设公司驾驶员张某驾驶货车途中与赵
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相撞，导致赵某受
伤，车辆损坏。交警认定，双方承担同
等责任。

事故发生后，赵某被送到医院治
疗，并产生了医药费、护理费、残疾赔

偿金等费用共计 48 万余元。2012 年 3
月，赵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建设公
司和保险公司赔偿损失。根据法院判
决，建设公司先行向赵某赔偿了 25 万余
元。但是，建设公司在随后向保险公司
理赔时遭到拒绝，于是，今年初建设公
司将保险公司告上法院，要求支付保险
理赔款 20 万元。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了建
设公司的诉讼请求。保险公司不服一审
判决，上诉至苏州中院，认为建设公司
未投保不计免赔险，保险公司应当在第
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扣除 10%再进行理
赔。

苏州中院经审理认为，商业第三者
责任险条款中关于 10%免赔率的约定属

于免除保险公司责任的条款，保险公司
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就该条款向投保人
作出了明确说明，所以该条款不产生效
力，保险公司不能据此主张 10%的免赔

率，保险公司应当全额支付 20 万元保险
理赔款。为此，苏州中院近日作出终审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文/宋华俊 俞水娟

未尽说明义务“免赔率”条款无效未尽说明义务“免赔率”条款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自2013年6月8日起施行，其

中第9条明确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

合同文本中的免赔额、免赔率等免除

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

定为保险法第 17 条第 2 款规定的“免

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故本案中商业

第三者责任险条款中关于 10%免赔率

规定的条款属于免责条款，保险公司

应当依法将该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

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

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

现保险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就该免责

条款向建设公司履行了明确说明义

务，故该条款不生效，保险公司以此

为免赔事由的主张不能成立。

点 评点 评

2012 年 11 月 22 日，调查人员在深
圳宝安机场附近发现一辆小车上有疑似
非法设备，遂报警。公安民警迅速赶到，
将前来取车的嫌疑人江某和汪某抓获，
并当场缴获作案设备。

经侦查，犯罪嫌疑人江某去年通过
上海某公司的崔某等人购买了一台可以
群发短信的“伪基站”设备，由其公司员
工汪某驾驶小汽车载着设备发送销售机
票的广告短信。至案发时，汪某等人发
送信息达 62 万余条，导致机场众多手机
用户无法通话，同时造成该区域手机通
话业务量损失达 100余万元。

据办案民警介绍，崔某等人共向北
京、辽宁等多个省市销售“伪基站”设备
近 40套，总计非法获利 700余万元。

今年 3 月 5 日，湖南衡阳市多人收
到来自尾号为“8868”的手机发送的短
信，短信内容为一银行账户和相应户名，
而该手机号的主人是衡阳市民肖某。然
而，一无所知的肖某却在随后几天内陆
续接到约 300 余人打来的电话或短信，
因此严重影响了肖某的正常工作和生

活。于是，肖某向衡阳市公安局报案。
说来也巧，受害人周先生这一天刚

放下朋友打来借钱的电话，就收到了犯
罪嫌疑人发来的上面那条短信。周先生
没有犹豫就将 2.8 万元人民币转到了犯
罪嫌疑人发来的那个从网络购买的账
户上。

根据这些线索，衡阳市公安局在侦
查中很快发现了一个以谭某为首的犯罪
团伙。经查，该团伙以 9.8 万元的价格
从深圳黄某处购买了一套“伪基站”设
备，谭某将事先编好的短信内容输入设
备，有专人在繁华地段开着车，用编造出
的手机号码直接发送短信息进行诈骗。

同样是今年 3 月，湖南省娄底市公
安机关也发现了一个利用相似设备进行
诈骗的团伙，该团伙在短短三四个月的
时间里就作案 200 多起，骗得现金 100
余万元。据办案民警介绍，该团伙共有
涉案人员 13 名，他们在人群集中的地
方如银行附近、十字路口等，利用“伪基
站”设备向附近 300 米范围之内的手机
持有者群发诈骗短信。

今 年 5 月 21 日 ，专 案 组 赴 深 圳 收
网。在深圳市公安局的支持下，他们将犯
罪团伙一网打尽，抓获 8 名犯罪嫌疑人，
现场查获并扣押“伪基站”设备 6 套、半成
品 2 套、定位设备 1 套、生产“伪基站”设
备零部件一批，扣押涉案车辆 3 台，查询
冻结资金 160余万元。

据“伪基站”设备生产研发者、犯罪嫌
疑人曹某交待，他于 2006 年进入通讯行
业，主要生产手机信号放大器，去年底开
始研发生产“伪基站”设备，目前开发一套
设备需要三四个月，成本在 2 万元左右，
能卖到四五万元。曹某给设备命名为“信
息群发设备”。

记者在曹某发布的广告上看到，“不
用连接互联网、不用所谓的短信卡”；“发
送效率高，设备可边收集号码边发送信
息，最高每小时可发送 10000 余条”；“适
合大型商场、超市、医院、门诊部、房地
产、教育、贷款等各行业的广告宣传”等
字样。

根据无线电管理条例规定，研制无线

电发射设备所需要的工作频率和频段应
当符合国家有关无线电管理的规定，并报
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核准。生产的无线
电发射设备，其工作频率、频段和有关技
术指标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无线电管理的
规定，并报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或者地方
无线电管理机构备案。

“可以说，现在市面上所有的‘伪基
站’设备都是未经批准的。”深圳市无线
电管理局陈工程师向记者介绍说，打击
此类违法犯罪活动，一要靠工商部门针
对生产销售进行专项打击，二是手机用
户发现问题要主动投诉。这样，移动运
营商监测到数据异常，就可以向有关部
门反映，由当地无线电管理局与公安机
关进行联合执法。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尽管公安机
关查处利用“伪基站”设备违法犯罪面临
着一定困难，但公安机关将继续保持严打
高压的态势，坚决打击利用“伪基站”设备
实施犯罪、损害群众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
活动。

抽丝剥茧

案情初露端倪

严打高压

彻底铲除犯罪

严打高压

彻底铲除犯罪

7 月 20 日，江苏省淮安市清浦区人民法院对“香港宝马俱
乐部有限公司”特大网络传销案进行了宣判：以涉嫌组织、领
导传销活动罪对该案 19 名涉案人员判处 11 至 6 个月不等的有
期徒刑。至此，历时半年，涉及全国 23 个省区市形成 36 级传
销网络，发展会员逾 4 万人，涉案资金高达 15 亿元的特大传销
犯罪集团骨干网络被成功摧毁。

神秘女子牵出传销大案

2012 年 8 月初，45 岁的淮安女子刘某进入江苏淮安清浦警
方的视线。警方发现，该无业女子频繁介绍本市人员在“香港宝
马公司”投资，并积极鼓动他人不断发展新会员。她利用假身份
证在网上购得多张银行卡，通过网银进行交易，每天都通过网银
转账，最多时转账进出次数高达 1000 余次，日累计转账金额均
在数十万元。警方随即对刘某的异常情况展开调查。

侦查发现，刘某曾多次参加传销活动，2012 年 6 月通过“香
港宝马公司”网站进行静态投资后，当月又参与了动态投资，仅
在淮安就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 600 多人，形成了 12 层传销网
络。从 2012 年 8 月底至 10 月底，刘某每天至少为 1000 多人发
放红利，金额高达数十万元。短短 3 个月，刘某累计为该传销组
织向会员发放红利 4000 余万元，她个人也从中非法获利近 80
万元。随着刘某的神秘面纱被一层层揭开，其背后深藏着的特
大网络传销公司也随之浮出水面。

“致富”谎言诱人上钩

“让所有的投资商成为千万亿万富翁”⋯⋯，2012 年 4 月，
“香港宝马公司”网站上的商业投资快速“致富”信息在网络上迅
速传播，吸引了全国数万民众点击和转载。

“香港宝马公司”号称主要经营电子商务、境外博彩、投资理财
等业务，尤其是在菲律宾等境外赌场放贷，每天能拿到5%的利息，
公司拿出2%作为红利分发给投资商。2012年4月，该公司在网上
推出“静态投资”业务。即：最低投入 1000元，最高投入 1000万
元，日回报为投资款的2%，投资人50天就能收回本钱，采取每日
结算的方式支付回报，并以积分形式返还到会员专有账户。

“投资者的返利基本都是换成积分后又被再次进行投资，本
钱和利钱全在公司账上，本人并没有拿到手。”投资受害者说。

据办案民警介绍，“香港宝马公司”并无实际经营活动，是
专门靠收入门费敛财，会员所有的提成、奖金、分红等流通资
金，其实均由其他会员自己投入，根本没有网站以外的资金流
入。说到底，就是拆东墙补西墙。

鉴于案情重大，该案被列为公安部督办案件。经过几个月
的缜密侦查，2012 年 10 月 30 日，清浦警方在全国同时展开抓
捕行动，其中 6 名公司核心成员相继落网。今年 1 月，清浦警方
又在菲律宾警方的配合下，成功捣毁“香港宝马公司”深藏在菲
律 宾 的 窝 点 ，一 举 抓 获 该 传 销 团 伙“ 高 层 领 导 ”18 名 。

文/赵洪涛 贺新强 徐玲玲

揭开“静态投资”的“画皮”
——一起特大网络传销案侦破始末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公安局大王分局将名
为“大王公安分局安防店”的店铺搬上了淘宝网,将安全防范宣
传的“触角”向广度延伸。

打开“大王公安分局安防店”的淘宝“店铺”，琳琅满目的都
是各类安全防范知识，图文并茂，网友可以自行从中“选购”所需
的防范知识，当然，这些都是免费的。

“店铺”以各类“安全防范知识”为“卖点”，提出了“防
范技巧销售打零折，安全意识提高不打折”的口号。该“电子
商铺”通过对网上、网下资源的有效整合，将防盗、防抢、防
诈骗、防火等多种安全防范知识作为“商品”供网民选购。网
民只需点击相应“商品”，即可通过阅读“宝贝描述”的形式
免费获取安全防范知识。 （燕泽龙）

“电子商铺”公安开 安防绝招网上见“电子商铺”公安开 安防绝招网上见

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实习生隋耀地报道：8 月 3 日，全国
普法办举办的“六五普法媒体基层行”活动在北京市怀柔区杨
宋镇耿辛庄村启动。耿辛庄村成为了采访小组深入基层一线
实地采访普法开展情况的第一站。

当天下午，在耿辛庄村普法一条街上，记者看到一位中年妇
女正给几个五六岁的孩子讲解着宣传栏里的法制小故事。“我们
的法制教育从娃娃抓起。”村党支部副书记崔连杰介绍说。

崔连杰说，耿辛庄村利用多种平台，对村民进行普法教
育。“我们的‘普法一条街’里有一些小故事和案例，平常走路
的村民会经常停下来看一看，有普法学校，镇司法所的同志会
来讲生活、就业等方面的普法知识，村图书室备有很多书籍和
普法光盘，村民可以随时来学习。”

“六五”普法媒体基层行活动启动

信 息 速 递

本报讯 记者许跃芝、实习生隋耀地报道：中华全国律师协
会 8 月 5 日在京举办了涉外律师“领军人才”第一期培训班开班
式，这标志着全国律协 4 年内培养 300 名精通国际法律业务律
师人才的计划正式启动。

据介绍，司法部、全国律协近期制定了律师涉外“领军人
才”培养计划，建立了全国涉外律师人才库，争取了国家专项
财政支持。该计划重点培养的业务领域分为 3 个部分：服务国
有大中型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培养 120 名左右精通对外投
资、跨国企业并购、国际金融证券等业务领域的律师人才；服
务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提高我国企业公司在国际贸易中的竞
争力，培养 150 名左右精通 WTO 规则、了解 WTO 争端解决机
制、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保护等业务领域的律师人才；服
务我国总体国家利益和整体发展战略，培养 30 名左右精通能
源资源、海洋和空间权益等业务领域的律师人才。

我国计划 4 年培养 300 名涉外律师

本版编辑 姜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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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治摄

上图 专案组赴深圳进行收网行动时，收缴的“伪基站”设备 6 套、半成品 2 套、定

位设备 1套，生产“伪基站”设备的零部件一批。 郑 治摄


